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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广东省科技保险后奖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关于发展科技金融、支持高水平科技自

立自强的决策部署，支持科技保险在分散和降低科技创新风险方

面发挥作用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，省科技厅牵头研究起草了《广

东省科技保险后奖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
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文件制定的必要性

（一）制定本《管理办法》是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委省政府决

策部署的必要举措。《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

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》（国科发资〔2025〕47号）提出“建

立科技保险发展协调机制，优化支持政策，加快形成重点领域、

关键环节、重点地区的政策支持方式”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

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4〕2号）明确要求“对科技型企

业购买纳入推荐目录的保险产品给予一定的保费补助”，《广东省

科技与金融结合项目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粤科资字〔2025〕

98号）第十二条设置专题明确“科技保险后补助。科技保险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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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补助管理办法另行制订”。

（二）制定本《管理办法》是解决科技保险市场失灵、健全

科技创新风险分散机制的必要举措。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、

长周期、高投入的特点，企业在研发、成果转化与市场应用等关

键环节中，普遍面临“高风险、难评估、缺保障”等问题。当前我

省科技保险市场存在典型的“品种少、规模小、费用高”的市场失

灵现象，陷入“高费率抑制需求，低参保无法分散风险”的负向循

环。亟需通过政策进行精准干预，促使单类产品保费规模快速实

现倍增，触发精算模型下的费率重估，有效激发参保意愿，引导

科技保险市场进入“规模扩大-费率下降-需求增长”的可持续健康

发展轨道。

省科技厅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和深入调

研的基础上，制定《管理办法》，旨在填补科技保险省级政策空

白，构建规范统一、覆盖广泛、引导有力的科技保险支持体系，

不断完善科技风险分散机制，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

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.《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

若干政策举措》（国科发资〔2025〕47号）

2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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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4〕

2号）

3.《广东省科技与金融结合项目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粤

科资字〔2025〕98号）

三、内容框架

《管理办法》共八章，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“总则”。主要明确省科技保险后奖补工作的政策依

据，以及“科技保险后奖补”“粤科专项保”等基本定义。

第二章“职责分工”。明确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广东金融

监管局、项目管理专业机构、地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、地级以上

金融监管部门、保险机构等主体的具体职责和分工。

第三章“‘粤科专项保’认定”。明确“粤科专项保”产品的

认定条件、保险机构的申报条件、申报材料要求。

第四章“‘粤科专项保’承保与理赔”。明确规定保险机构在

“粤科专项保”承保、理赔过程中的作业要求和绩效考核要求，

并对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进行了规定。

第五章“基础奖补申请与拨付”。对基础奖补的基本定义及

申请、拨付全流程作了详细规定，包括申请规则、保费补贴项目

要求、补贴标准、申请材料、申请、审核及预算安排与拨付流程

等，并鼓励各地市结合实际出台支持科技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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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“增量奖补申请与拨付”。对增量奖补的基本定义及

申请、拨付全流程作了详细规定，包括对地级以上市科技主管部

门开展科技保险工作的绩效考核要求及结果运用、增量奖补的额

度测定及使用限制、申请材料、申请、审核及预算安排与拨付流

程等。

第七章“监督与管理”。明确在省科技保险后奖补管理过程

中对投保人、保险机构、地级以上市科技主管部门、地级以上市

金融监管部门、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的监督管理要求，对相关单位

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，以及退保情况下的资金处理规

定。

第八章“附则”。明确解释权归属、深圳参考自行制定相关

政策，以及试行期限。

四、主要特点

（一）聚焦科研核心风险，精准保障创新活动。

《管理办法》设立“粤科专项保”省级产品目录并动态管理，

对产品范围明确限定在科技创新活动类风险，聚焦重点领域和科

技研发、成果转化、产业化推广等关键环节，避免出现“撒胡椒

面”，通过对保险机构的绩效管理来动态调整产品目录，引导产

品与服务创新，从源头提升风险保障质量。

（二）省市协同联动，因地制宜服务区域科技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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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管理办法》首次在省级层面构建了“‘粤科专项保’产品认定

-基础奖补（投保人保费补贴）-增量奖补（地市后奖补）”的系统

性科技保险政策支持体系，全面覆盖科技保险的供给端（保险机

构）、需求端（各类创新主体）和服务端（地市相关主管部门），

可以有效形成政策合力，推动达成政策目标。

（三）分类奖补激励，有效调动地方参与积极性。

《管理办法》创新性设计“基础奖补+增量奖补”的双层激励

结构，既直接惠及投保人，又充分调动地市能动性，增量奖补部

分采用“地方配套激励+绩效调节”的动态模型，实现公平与效率

兼顾，鼓励地市根据实际出台专项政策，加大财政投入，关注工

作成效，推动政策在各地扎实落地。同时，明确省科技厅、省财

政厅、广东金融监管局，各地市科技、财政主管部门、金融监管

部门，项目管理专业机构、保险机构等各主体的职责与分工，对

“粤科专项保”认定、基础奖补与增量奖补的申请条件、标准、材

料、流程等均作出了具体规定，建立相应的绩效考核与结果运用

机制，明确监督管理要求，有效降低工作成本，便于执行和落地。


